
淄博市统计局
2018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2018年，根据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统一部署和总体要

求，市统计局认真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积极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以办公室、

社情民意中心为政府信息公开办事机构，配备了 2名全职工作人

员，其他科室、事业单位设 16名兼职工作人员，各部门各司其

职配合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办公室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负责

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登记、查寻、办理、备案、统计等具体工作，

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提供相关公开信息，积极主动地开展

工作，做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程序规范，运转有序，为社会公众

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统计信息服务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 

    一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

　　截止 2018年底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305条。发布微博 516

条，微信 356条，今日头条 298条（以上均为“淄博统计”）。

淄博市政府信息网上报机构领导、设置及人事类信息 1条， 政

策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信息 15条，业务工作 253条，公报 1条。

（一）淄博市统计局网站截图： 



  

    （二）淄博统计微博截图：

 

（三）淄博统计今日头条和微信公众号截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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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内容，结合工作实际，重点公开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。一方面继续加强统计数据的发布和

咨询工作。及时编发《统计年鉴》《统计月报》《统计调研分析

集锦》等统计资料。统计数据内容涉及公众较为

关注的人口和劳动力、国民经济、价格水平、人民生活及主要社

会事业和经济行业的基本情况；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及社会各

界关心的问题，编印《淄博统计发展报告》等书籍资料，以不同

形式，从不同角度展示全市及各区县经济社会发展进程。另一方

面加强统计信息分析的提供。为了让公众更好地通过统计数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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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淄博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，结合各阶段的经济运行情

况，适时提供本市各类经济进度信息分析。

积极拓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渠道，在做好新闻发布会、电话

咨询、现场接待等工作的基础上，充分利用统计网站的优势，在

淄博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上加强统计年鉴、统计公报、

统计月度数据、统计方法制度的发布和管理，

 

做好网上咨询的处理。根据信息公开咨询的实际情况，在咨

询处理过程中，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，采取各种咨询方式相结

合，以获取较好的处理效果。 

二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

2018年通过官方网站互动平台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5件，

均已保质保量按时办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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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政府信息公开咨询处理情况 

2018年度共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90次，举办新闻发

布会 1次，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9次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
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仅少量纸张印刷，直接通过日常行政经费支出，

不向社会公众收取费用。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

2018年度市统计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诉讼情

况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
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程序。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逐步健全

政府信息公开制度，提高工作效能、转变工作观念、探索工作方

法，不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运行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充实信息公开内容。按照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，

围绕公众关注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，加强统计调研和信息梳理，

不断充实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 

（三）进一步提高网站服务功能。整合网站信息资源，合理设置

信息公开栏目界面，逐步完善查询方式，不断提高统计网站服务

效率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无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淄博市统计局          

2019年 1月 17日        


